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補助教職員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SOP) 

1. 目的：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以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本校研發 

      水準。 

2. 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要點。 

3. 範圍：本校教職員。 

4. 權責：詳如 5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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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說明： 

5-1：本校教職員檢附出席國際會議證明文件提出補助申請。 

5-2：會簽相關單位意見並陳請校長核示。 

5-3：未核可通過者，辦理結案。 

5-4：奉核可者，始可成行。 

5-5：受補助之教師應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提出出國成果報告書，並依規定檢 

    附機票票根正本或登機證存根、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外幣兌換水單或 

    出國前一天（如遇假日往前順推）台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證明 

    等文件，以俾國際事務處協助辦理經費核銷手續。 

6. 控制重點： 

6-1：申請案是否符合本校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要點規定之申

請條件。 

6-2：申請案是否在規定時限內申請，並經校長或依分層負責授權決行者核

准。 

6-3：返國後是否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經費核銷，並繳交出席國際會議成果報

告書。 

 

7. 風險評估 

7-1： 風險分析 

     (一) 影響程度為 2 等，造成嚴重之衝擊(後果)並使機關形象受損。 

     (二) 發生機率為 1 等，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1 年內不太可能發生。 

     7-2： 風險評量為低風險，予以容忍，以一般步驟處理。 

 

 

 

 

 

 

 

 

 

 

 

 

 

 

 

 

 

 



 

 

 

 

 

 

 

 

 

 

 

 

 

 

 

 

 

 

 

 

 


